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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通知于 2010年 12月 18日以书面方式送达，会议于 2011年 1月 9日以现场方式

召开，应到监事 3人，实到监事 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许国华先生主持，会议

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监事认真审

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关于提名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审议结果：出席本次会议全体监事以现场投票方式进行表决，监事会以 3票

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一致通过该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

同意提名吴景辉、彭清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侯选人。 

说明：（1）最近二年内候选监事未有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2）公司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股东大会将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第二届监事会监事成员，股东代表监事候选

人简历详见附件。职工代表监事将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公司将另行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扩大投资的议案 

审议结果：出席本次会议全体监事以现场投票方式进行表决，监事会以 3票

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一致通过该议案。 

同意将募集资金投资“高档特种天然纤维纱线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中的

1.29 亿元资金变更并扩大投资“新建 20 万锭高档棉纱生产线项目”，通过增资

的方式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安联发棉纺有限公司在新疆阿克苏纺织工业园设立



 

全资子公司实施，实施地点为新疆阿克苏纺织工业园。 

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基于棉纺行业市场发展状况、公司延伸产

业链、项目实施地的区位及市场优势调研后做出的，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符合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此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O一一年一月十日 

附：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1、吴景辉先生，中国国籍，32岁，管理学学士，管理咨询师，江苏省企业

管理咨询协会委员。曾在金肯学院任教，历任南京同浩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培训部

经理、高级合伙人，南京东方智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南通联发制衣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 

吴景辉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

条件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况。 

 

2、彭清先生，中国国籍，43岁，大学学历，学士学位，经济师。历任江苏

联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业务管理员，江苏联发进出口有限公司天津办事处负责

人，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业务八部经理。现任公司监事、国内贸易部经理，

监事任职期限为 2008 年 1月—2011年 1月。 

彭清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持有控股股东江苏联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3％的股份，除此之外，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条件及被

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况。 


